
关于《打造“和美余乡” 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支持政策三十五条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，全面深化新时代“千万工程”建设“和美余乡”行动，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起草了《打造“和美余乡” 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（以下简称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：

必要性

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，畅通城乡要素流动。上一轮政策《关于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年行动（2021—2023）实施意见》已期满，急需制定出台新政策，以更大的决心、更明确的目标、更有力的举措，推动我区农业全面升级、农村全面进步、农民全面发展，打造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“余杭样板”。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切实做好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工作，区农业农村局于2023年启动相关工作，着手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的起草工作。

（一）准备工作。前期，区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上一轮政策开展绩效评价，通过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有效性的三个维度的评价分析，梳理各条款的绩效完成情况。

（二）制度研究。研究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的支持政策；充分调研论证，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区林水局等部门制定了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。初稿完成后，多次征求意见，邀请各镇街、相关部门，以及社会面广泛听取吸收意见建议，对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进行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窗体底端

相比较于上一轮政策，《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在总体框架上，涵盖范围更广，共35条，由强村、兴业、富农三大方面调整为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工程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工程、推动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工程、推动城乡要素配置均衡化工程等城乡融合四大工程。

在条款内容上，产业导向更明。树立大抓农业产业振兴的鲜明导向，积极引导项目资金、公共服务、先进科技技术、现代农业主体等现代农业要素向余杭乡村集聚，助推现代农业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实现余杭乡村全面振兴。

四、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（中办〔2018〕1号）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条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19号）

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三条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发〔2023〕5号）



